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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有关安排的通知
各党总支、处党支部：
近两年来，各党总支、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内涵建设，积极开展“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题的各类党日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根据校党委组织部安排，两年一次的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工作已经开始，请各校区党总支、处机关党支部认真按照“扬大委组[2017]3号”文件精神，同时结合本处实际情况，组织好校级和处级的评优工作。
一、评选名额
1、瘦西湖和文汇路校区各推荐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总支或支部），其中1个注明申报校级先进，其他各党总支各推荐1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未被工委推荐到校级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由离退休党工委进行表彰；
2、各党总支、处党支部推荐校级优秀共产党员1名；
　　3、各党支部推荐处级优秀共产党员1名；
　　4、各党总支推荐处级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
二、时间安排
1、5月24日宣传发动、组织推荐名单；
2、5月24—27日，各党总支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确定推荐名单，公示3天；
[bookmark: _GoBack]3、5月31日-6月1日，上报先进事迹材料到处办公室；
4、6月1日，党工委研究确定上报校级先进名单；
5、6月2日汇总上报校级推荐材料。
三、材料报送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评先活动是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学习先进、交流经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党总支、处党支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负责的态度，加强组织领导，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核查，确保申报对象事迹的真实性、典型性。
2.认真撰写材料。各党总支、处党支部负责填报《先进基层党支部（党总支）登记表》、《优秀共产党员登记表》，校级需附推荐对象2000字左右先进事迹材料（处级优秀共产党员需附800字左右先进事迹材料）。先进事迹材料必须实事求是，事例鲜明，生动具体，能充分体现推荐对象的先进性。登记表中“曾受表彰情况”栏，只填2015年以来取得校级及以上表彰的情况，表彰奖励的名称要准确无误；“先进事迹简介”栏，内容要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200-300字。报送材料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连同电子文档，于6月1日前报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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